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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担保责任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 1

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客户提

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客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东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工行东莞分行”）向公司采购设备时，客户以

融资租赁方式向工行东莞分行租赁机器设备并支付融资租赁费，公司为

此承担回购保证。通过融资租赁模式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总额度合计不

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买方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业务项下单笔信用业

务期限不超过 36个月，余额额度可循环使用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

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08）。 

    公司于 2019年 3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、第二

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客户提供不超过 5,000万

元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客户通过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



司/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平安融资租赁”）向

公司采购设备时，客户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平安融资租赁租赁机器设备并

支付融资租赁费，公司为此承担回购保证。通过融资租赁模式为客户提

供回购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买方融资租赁回购

担保业务项下单笔信用业务期限不超过 36个月，余额额度可循环使用。

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

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34）。 

公司于 2020年 5月 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第二

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

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拓斯达”、“子公司”）、东莞市野田智能装备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野田”、“子公司”）、东莞拓斯达智能环

境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拓斯达智能环境”、“子公司”）分别向

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10,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，期限 2

年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6）。 

二、解除担保情况 

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效率，及时清理长期闲置担保

额度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在工行东莞分行回购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

人民币 5,000 万元、平安融资租赁购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

5,000 万元及江苏拓斯达综合授信担保额度不超过 10,000万元人民币，



均未实际使用，也未签署任何担保、贷款协议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

十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解除担保责任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解除对上述闲置融资租赁回购担保额度（其中：工行东

莞分行回购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、平安融资租赁购

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）及江苏拓斯达综合授信担

保额度不超过 10,000万元人民币的相关担保责任。 

三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78743.12万元（不含

本次解除担保额度），其中为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66743.12万元，为

客户提供的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累计担保额度 12,000万元；公司累计对

外担保总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.51%；实际已发

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4,304.32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比例为 2.00%。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，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

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7月 28日 


